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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暂不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
 

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1月 15

日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。本次股东大会议案（一）《关

于公司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

暨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》、议案（二）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

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（修订）的议案》、议案（三）《关于本次

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借壳的议案》、议案（四）

《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<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若干问题的规定>第四条规定的议案》、议案（五）《关于公司签署

附生效条件的<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>、<盈利承诺与补偿框架

协议>、<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融资股份认购协议>的议案》、议案

（六）《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补

充协议>、<盈利承诺与补偿框架协议补充协议>的议案》、议案（七）

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豁免山东冠县鑫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及其一致

行动人在本次交易中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的议案》、议案（八）

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

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》未获得通过。 

结合公司的实际状况及发展战略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未来



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为实现对公司

产业结构调整升级，提高公司盈利水平，拓宽盈利渠道，公司第五届

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

的议案》。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，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经公司申

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21日起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，预

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。 

2016年 1 月 27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套资金方案的议案》、《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<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>

及其摘要的议案》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，并于 2016年 1 月 28 日

披露相关公告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<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>实施过渡期后后续监管安排》的通知，上海证券交易

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。因此，公司股

票自 2016 年 1 月 28 日起将继续停牌，待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结

果且公司予以回复并披露后申请复牌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。 

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○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


